
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 

 
（1992 年 5 月 20 日山西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根据 1998 年 7 月 24 日山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山西省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野和动物保护法>办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以下简称《野生动物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

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省境内从事野生动物的保护、管理、驯养繁殖、经营、开发利用等活动，必须遵守本办法。 

凡本省境内公民均有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的义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侵占或破坏野生动物资源。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野生动物资源，包括野生动物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本办法所称非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是指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短野生动物。本省有益的或

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各录及其调整，由省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并公布。 

本办法所称野生动物产品包括野生动物的皮、毛、肉、骨、蹄 

角、羽、脏器、油脂、卵、分泌物及标本等。 

第四条 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是省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省陆生野生动物管理工作；设区的市、地区

行政公署、县（市、区）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陆生野生动物管理工作。 

第五条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各级财政部门应安排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工作所需经费。各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

筹集资金，增加对野生动物保护事业的投入。 

第二章 野生动物保护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广泛开展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的宣传教育，提高公民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的意识。 

每年 4 月 5 日至 11 日为山西省爱鸟周。9 月 15 日至 10 月 15 日为山西省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月。 

第七条 每年 3 月 15 日至 10 月 15 日为山西省禁猎期。 

禁猎期内因野生动物造成危害或经营性狩猎场内开展狩猎活动需猎捕野生动物的，须经县级以上野生动物行政

主管部门或狩猎场报请省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受伤、受困、病饿、迷途的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应当采取相应的保护和救护措施，

并及时报告和送交当地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 

第九条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集中繁殖地、越冬地、停歇地，由省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划定，报省人民政府

批准后公布。 

第十条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集中繁殖地、越冬地、停歇地，为需要特别保护的区域，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超过

规定的排放标准排放污染物。 

第十一条 在林区和其他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集中繁殖地、越冬地、停歇地兴建工业、民用设施或采石、开矿

的，建设单位应在施工前提交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保护部门在审批时，应当征得同级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

同意。 

根据前款规定批准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采取措施，避免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生存环境的破坏。 

第三章 野生动物管理 

第十二条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每十年组织一次野生动物资源普查，建立资源档案，并编制保护发展和合理利

用野生动物资源的方案。 

第十三条 因特殊情况需要猎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须按《实施条例》第十一条和第十二条规定申请特

许猎捕证。 

第十四条 凡猎捕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须向设区的市和地区行政公署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特许证。 

 



猎捕非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须向县级以上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狩猎证。 

狩猎证须由原发证部门每年验证一次。在发放和审验狩猎证时，县级以上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应为狩猎人员

咨询服务。 

第十五条 狩猎者取得特许猎捕证或狩猎证后，必须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捕捉或猎捕。 

第十六条 禁止使用军用武器、射击运动枪、汽枪、毒药、炸药、地弓、地枪、大铁铗、丝套、火攻、陷井等

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工具和方法进行狩猎。 

为预防、控制野生动物造成的危害，确需使用前款禁用的工具和方法时，须经省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十七条 在狩猎动物资源丰富的区域，经省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建立固定狩猎场，开展经营性

狩猎活动。 

固定狩猎场的管理办法，由省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第十八条 鼓励单位和个人驯养繁殖野生动物。 

驯养繁殖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单位和个人，须向省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领取驯养繁殖许可证，并遵守驯养繁

殖的有关规定。 

以经营为目的驯养繁殖非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单位和个人，须向县级以上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领取驯养繁殖

许可证。 

驯养繁殖野生动物，应建立驯养繁殖管理档案和资料统计制度。 

第十九条 经营利用野生动物或其产品，实行经营许可证制度。 

经营利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其产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经营利用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其产

品的，必须经县级以上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发给经营许可证。 

取得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凭经营许可证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登记注册。 

第二十条 取得野生动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向省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申报年度经营量，按批准

的种类和限额经营。 

第二十一条 经营利用外省野生动物或其产品的，必须持有产地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准证明。 

省外来本省猎捕、收购野生动物或其产品的，必须经山西省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二十二条 自然保护区、国营林场依法管理经营范围内的野生动物资源，并享有经营权，其它单位和个人未

经省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不得进入自然保护区、国营林场开发利用野生动物资源。 

第二十三条 运输、携带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其产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运输非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其产品出省境的，由省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核发准运证。省内运输非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出县境的，由县级以上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核发准运证。 

铁路、公路、航空及水上运输的单位和个人，不得承运无准运证的野生动物或其产品。 

第二十四条 经营利用野生动物或其产品的单位和个人，应按国家有关规定缴纳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 

第二十五条 对危害人畜安全和农业、林业生产的野生动物，有关单位和个人应采取预防控制措施。 

凡因自卫而击伤、击毙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必须报当地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调查处理，所获野生动物一律

上缴。 

第四章 奖励与处罚 

第二十六条 在野生动物保护管理、资源调查、科学研究、宣传教育、开发利用、执法及案件查处等方面作出

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的有关规定，凡《野生动物保护法》和《实施条例》有明确处罚规定的，按其规定进

行处罚。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尚构不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按下列规定进行处罚： 

（一）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隐瞒不报并私自处理野生动物的，没收实物或违法所得，可并处实

物价值一倍的罚款。 

（二）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不按规定缴纳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的，责令限期补交。 



（三）伪造、倒卖、转让经营许可证、准运证、特许狩猎证的，收缴或吊销证件，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三万元

以下罚款。 

（四）在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集中繁殖地、越冬地、停歇地破坏野生动物生息、繁衍场所的，责令停止破坏行为，

限期恢复原状，并处以恢复原状费用一至二倍的罚款。 

第二十九条 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规规定，出售、收购、运输（含承运）、携带野生动物或其产品的，由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或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没收实物和违法所得，并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凡属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其它产品的，处以相当于实物价值六至十倍的罚款； 

（二）凡属非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其产品的，处以相当于实物价值一至五倍的罚款。 

第三十条 以上条款中规定没收的野生动物或其产品，由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按有关规定处理。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条规定的，按照《环境保护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 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及公安机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环境保护部门的工作人员，失职渎职、

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或者包庇、纵容、指使他人违反本办法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四条 被处罚的单位和个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按《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办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 从省外引进的非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及其产品，须经县级以上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核准，

其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保护和管理适用于本实施办法。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